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冀保徐户罚决 【⒛ 26】 OO6号

当事人 :谭春桥 身份证号 :13⒛2319GGOb30硐 37

联系方式 :1518SGss777 地址 :徐水区户木乡屯庄村

根据禁烧监控平台推送2本机关壬 ⒛⒛ 年 3月 27日对你因未妥善采取综合利用

措施,对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及荒草予以处理,致使露天焚烧秸秆和荒草的行为予以

立案调查。现己查明,你于⒛⒛ 年 3月 27日 6点左右在户木乡屯庄村村东地里因未

妥善采取综合利用措施,对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及 荒草予以处理,致使露天焚烧秸秆

和荒草。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

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。有关事实有 现场检

场照片、 等证据证明。经确认,你放弃陈沭、申

辩 (听证)权利。现依据 《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

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》第二十五条和 《河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

之规定,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:

罚款 (人民币):伍佰元整。

限你 (单位 )自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,将罚款缴至邮储银行徐水支

征 。账户全称: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,账号:10OsgSGs01⒛ 01OO01。 逾期不缴纳罚款 ,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SO/o加处

罚款。

你 (单位)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GO日 内 (如法律规

定的申请期限超过 GO日 的,应按法律规定的期限确定)向徐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,也可以在 6个月内 (如法律有特别规定的,应按法律规定的期限确定 )直接向堡

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,也不提起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,本机关将

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罚没许可证编号:罚证字第 0512002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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